台州市财政局

台州市环保局
台财经发〔2007〕17号

关于组织申报2007年度市级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
三区财政局、环保局（分局），玉环县财政局、环保局：

根据市财政局、市环保局印发的《台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台财经发〔2007〕11号）的有关规定，结合当前环境保护工作重点，推进我市生态建设、污染整治与减排工作，现就项目申报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范围

（一）市区水环境工业企业达标整治项目（不包括三同时项目）

1.列入市区工业企业整治规划内椒江区（含开发区）的工业企业整治项目（不限）。

2.列入市区工业企业整治规划内的重点污染企业黄岩区限报25个企业项目。

3.列入市区工业企业整治规划内的重点污染企业路桥区限报25个企业项目。

（二）工业企业在线监测设施建设或改造项目

1.椒江区限报15个项目。

2.黄岩区限报8个项目。

3.路桥区限报7个项目。

（三）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整治项目

1.椒江区外沙岩头化工区深化整治项目，包括采用先进的设备、淘汰落后的设备在减排废气排放有明显效果的，废气焚烧等深度处理的，或淘汰污染重的产品并在废水、废气污染减排有显著效果的。

2.玉环县电镀酸洗业重点区域整治项目，在电镀酸洗业环境整治中采用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先进工艺、具有推广价值的项目和在线监控中心项目。

（四）台州市环境监控中心改造项目

（五）台电脱硫设施建设项目

（六）省级、市级、准市级重点区域整治项目

二、专项资金的申报

各地、各单位申报的专项资金项目必须符合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的申报条件和本通知规定的申报范围。项目申报材料包括《台州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申请表》、资金申请报告和附件。申请报告包括项目设计方案、验收监测报告，主要内容有：项目承担单位基本情况，项目由来、实施的意义，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方案，项目总投资和资金落实情况，项目实施计划和进展情况，预期效益等。

三、申报程序

各地财政局、环保局应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每个项目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在申请表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填报《汇总表》并联合行文向市财政局、市环保局申报，市级有关单位直接向市财政局、市环保局提交申报材料。

四、申报期限

各地财政局、环保局及市级有关单位应于9月25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两份）按要求分别报送市财政局和市环保局，逾期不再受理。各地在申报项目的同时，请将2004-2006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情况和绩效报告一并上报，绩效情况将作为今年专项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并将适时组织检查。

附件：1.台州市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补助申请表

2.台州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申报项目汇总表

二○○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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